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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教育事

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函〔2025〕25 号），江西省教育厅

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规

划办函〔2025〕12 号）和《2025 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》

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校 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1.依法统计。各单位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教

育统计管理规定》等统计法律法规，依法提供统计资料，规范

统计行为，依法维护统计秩序。

2.数据真实。坚持依法合规、实事求是、如实准确地填报

数据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漏报、误报、迟报，杜绝篡改、伪造、

编造虚假的数据，确保统计数据质量。

3.数据关联。各单位要注意填报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相

衔接，同一数据内容在不同项目表格中要保持一致，教育事业

统计数据要与人才培养状态数据（即职业教育 2024-2025 学年

信息数据采集工作的数据）、教师管理信息系统、学籍管理系统、

高校实验室统计数据、体委等数据进行比对，保持一致，填报

的数据如增减超过 20%的，需单独说明或提供佐证材料。

4.做好统筹。各单位要利用静止的统计数据，反映动态的

部门工作，把做好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与学校的教育事业科学发



- 2 -

展紧密结合起来。

二、总体要求
1.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。教育事业统计调查报表是核定

学校基本办学条件、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进行科学决策的主要

依据，各单位负责人为数据填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所有提

交的数据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提交数据须由单位负责

人审核签字，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提交。

2.加强对统计工作的协调。今年是国家统计局“三年一报

备”审批备案工作年，对《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》的部

分指标和表式进行了修订完善，各单位负责人要认真阅读统计

报表的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，避免表内的逻辑错误，各单位要

互相配合、互相支持，加强沟通交流，齐心协力做好本次教育

事业统计工作。

3.全面提升数据质量。各单位要认真学习有关统计法律法

规、政策文件，加强对各项数据采集质量的核查，保证采集数

据客观真实，准确无误；省教育厅即将开展教育统计工作核查，

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原始统计台账和相关支撑材料等档案资

料，以备查阅和复审。

4.注意把握工作进度。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统计报表

填报任务，确保 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圆满完成。

三、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
统计工作实行三级负责制，分别是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领导

小组（以下简称统计工作领导小组）、统计工作办公室和责任部

门。各级责任组织要认真履行各自职责，按照统计工作办公室

的工作部署，保质保量及时高效的完成 2025 年数据统计工作。

（一）统计工作领导小组
学校成立统计工作领导小组，总体负责全校数据统计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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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如下：

督 导：章跃进、刘志刚

组 长：吴丁毅

常务副组长：章指通

副组长：其他校级领导

成 员：各单位负责人组成

工作职责：统计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及统筹学

校数据统计采集工作，负责对学校教育统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数

据准确性、有效性、科学性等进行审查、审定。

（二）统计工作办公室
统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统计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发展

规划处，负责数据统计工作的组织、协调与实施。

主 任：章指通

副主任：章胜江

成 员：王云燕、刘燕、黄纯飞

工作职责：统计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学校数据统计工作实

施方案制定、业务培训、数据综合汇总、上报和分析工作，及

时提交统计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并上报省教育厅和教育部。

（三）统计工作各责任部门及成员
具体任务分工（见附件 1）。

工作职责：各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统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

审核的内容包括数据填报格式的规范性、数据及字段的完整性、

及时性、准确性和合理性等，组织本单位按照各时间节点及时

上报经审核的规范准确的有效数据。其中牵头与责任单位是特

定专项项数据统计工作的牵头组织单位，负责协调本专项数据

统计所涉及的相关业务单位及采集人员，汇总和审核该专项数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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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统计员须熟悉数据填报内容，了解具体数据填报规则

和各项注释；数据审核员负责本单位填报的数据，并进行初审。

各责任单位数据统计员和审核员对填报数据的及时性、准确性、

规范性、科学性负责。

四、统计工作的组织实施
（一）统计内容
请按照“附件 1：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任务分解表”

的任务分工，根据工作进度要求填报相应数据，并填写台账（附

件 2）；各项数据统计时间：时点指标填写本学年初（9 月 1 日

起）的数据，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

值等；时期指标填写上学年初至学年末（上年 9 月 1 日至本

年 8 月 31 日）的数据，如毕业生数、复学学生数等。

（二）进度安排
1.任务布置及数据统计员培训（10 月 14 日前完成）

发展规划办公室布置统计报表填报工作，组织统计员培训。

2.采集报表数据（10 月 14 日-10 月 25 日）

各相关单位根据有关要求填报数据(数据指标解释可参考

附件 3），于 10 月 25 日前上交数据电子版；多个单位负责的表

单由“任务分解表”中“责任及配合部门”的第一单位负责人

进行协调、汇总上报，各单位根据本部门工作职责很容易判断

的填报行列互不冲突、相对独立的内容，由本部门填报（如：

教基 1203 中“历史沿革”，任务归属学校办公室），较不容易判

断的，则由第一单位负责。

3.报表数据的汇总、反馈（10 月 26 日-10 月 30 日）

发展规划办公室对数据进行检查、汇总、校验，会同填报

单位进行数据反馈与校正；10 月 30 日下午下班前，各单位将打

印的“基表”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部门公章后，与“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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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审核表”（附件 4）一并交至发展规划办公

室，电子版同时发至黄纯飞钉钉。

4.报表审核、上报（10 月 30 日-11 月 4 日）

发展规划办公室再次对各单位上报数据进行检查、整理、

汇总，上报学校审核，与其他材料一并报送省教育厅。

5.完善统计台账及佐证材料备查（11 月 15 日前完成）

各相关单位完善统计台账及佐证材料，迎接上级主管部门

核查。

五、注意事项
1.本次教育事业统计共包含普通本专科分专业学生数、教

职工情况、校舍情况等七项监测办学条件指标。

2.各单位统计报表填报完毕后，单位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

要及时审核、签字，按时提交。

3.如有疑问，请联系发展规划处，联系人：黄纯飞。

附件：1.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任务分解表

2.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台账表

3.《2025 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》

4.2025 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审核表

南昌职业大学

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领导小组

（发展规划处代章）

2025年10月14日



附件1

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任务分解表（共37张表，填报34张表）

分类 表  名 填报内容 填报部门 说明 备注

一、学校基
本情况

教基1001_职业
本科

学校基本情况 发展规划处 学校基本情况。

教基1203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学校基本情况

教务处 代码01-23，27-36，39-40

学生事务部
代码24-26，实有床位数（学生床位数），实有床位数应
大于在校生数；五

后勤保卫处 代码37，安全保卫人员数量（本校+临时工+外聘）

信管处 代码38

人事处
银龄教师数（60岁以上，属于外聘教师，按1/4计入专任
教师）1.有教师证.2.无证但需副高以上。两项都需聘期
一个学期以上

校办 学校简介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六

二、班级数
教基2310_职业

本科
高等教育班额情况 教务处 按本学年第一学期情况填报

三、学生数

教基3324_职业
本科

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分专业学生数 继培院1-3；教务处4-11

毕业生数为取得毕业（学位）证的学生数，招生数是入学
并完成学籍注册的实际人数。指标解释中有详细的专业代
码名录可供参考。保留招生资格的（新生入伍）不计入本
年招生数。

教基3325_职业
本科

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分专业学生数 继培院1-3；教务处4-13

教基3326_职业
本科

普通本科分专业学生数 教务处

教基3334_职业
本科

高等教育分年龄在校学生数 教务处

教基3335_职业
本科

高等教育招生、在校生来源情况 招生办1-4，教务处5-14 需与之前分专业情况表一致

教基3336_职业
本科

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录取类型来源情
况

招生办



分类 表  名 填报内容 填报部门 说明 备注

三、学生数

教基3337_职业
本科

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招生类型来源情
况

招生办 招生数为报到人数、录取数应微大于招生数

教基3338_职业
本科

普通本科、高职本科录取类型来源
情况

招生办

教基3339_职业
本科

普通本科、高职本科招生类型来源
情况

招生办

教基3040_职业
本科

学生变动情况 教务处 需注意退役复学与应征入伍的详细解释

教基3041_职业
本科

在校生中死亡的主要原因 教务处

教基3343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学生、高等教育学生休退
学的主要原因

教务处

教基3244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招生中其他情况 教务处

教基3045_职业
本科

在校生中其他情况 教务处

教基3347_职业
本科

对外开展培训情况 继培院

教基3393_职业
本科
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基本情况 继培院

教基3393续1_
职业本科
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基本情况 继培院

教基3393续2_
职业本科
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基本情况 继培院

四、教职工
数

教基4352_职业
本科

高等教育学校教职工情况

人事处 注意校外教师指标解释，变动表中校外调入数据不宜过
大，人事关系不在本校的教师，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计入校
外教师，无教师资格证的计入行业导师。注意各个表间的
逻辑关系。如教基5374中有专职科研用房则须有专职科研
人员，注意看指标解释。专任教师分年龄表中60-64岁类
别不能填数据。校内教师变动需在10人以内，不宜过大。

教基4354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学校、高等教育学校专任
教师分年龄情况



分类 表  名 填报内容 填报部门 说明 备注

四、教职工
数

教基4257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教学领域所
属大类情况

人事处 注意校外教师指标解释，变动表中校外调入数据不宜过
大，人事关系不在本校的教师，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计入校
外教师，无教师资格证的计入行业导师。注意各个表间的
逻辑关系。如教基5374中有专职科研用房则须有专职科研
人员，注意看指标解释。专任教师分年龄表中60-64岁类
别不能填数据。校内教师变动需在10人以内，不宜过大。

教基4360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学校、高等学校教师分学
历（位）情况

教基4261_职业
本科

职业教育学校教师授课分类情况 教务处

教基4063_职业
本科

专任教师变动情况 人事处

教基4064_职业
本科

心理咨询工作人员（心理健康教育
教师）情况

学生事务部

心理咨询工作人员需持证上岗。须专职从事，与专职辅导
员冲突

教基4366_职业
本科

专职辅导员分年龄、专业技术职务
、学历情况

看指标解释，包括院系党委副书记、学工组长、团委书记
等专职工作人员

教基4067_职业
本科

教职工其他情况 人事处统筹
教职工中的党员数由组织部、民主党派数等由统战部负
责，团员数由团委负责，其他由人事处负责
未满28岁党员可重复计入党员人数和团员人数。

教基4068_职业
本科

专任教师接受培训情况 人事处 注意看学时的指标解释（按人计算）

五、校舍
教基5373_职业

本科
高等教育学校（职业、成人）校舍
情况

基建处 只需填写增减部分，由台账8388生成。

六、资产
教基5377_职业

本科
职业教育学校、高等教育学校资产
等办学条件

后勤保卫处统筹

固定资产总值后勤保卫处与财务处协商后提供；教学科研
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及当年新增由后勤保卫处提供；教室
及数字终端数由教务处提供；占地面积由基建处提供；图
书馆负责统计图书数量（务必看统计报表的指标解释，包
括各学院图书数量）及数字资源量、电子期刊（不宜超过
200万，会重点核算）；足球场情况由体育学院提供，
（11人足球场同时包含5人及7人场时，只能算一个11人或
5人一个和7人一个）。

七、台账
教基8389_职业

本科
对外开展培训明细统计调查表（台
账）

继培院



附件2

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台账表

序号 表  名 填报内容 填报部门 说明 备注

1 高职专科学生台账 只填写高职专科生数据 教务处 注意专业名称和编码

2 高职本科生台账 只填写本科生数据 教务处 注意专业名称和编码

3
高等教育学校（职业、成人）校舍功能明细统
计调查表（台账）

只填写校舍功能明细 基建处

4
高等教育学校校园占地情况统计调查表（台账
细项）

只填写学校校园占地情况 基建处

5
高职院校专任教师、辅导员、心理咨询人员台
账

只填写专任教师、辅导员、心理咨
询人员三类人员信息

人事处

6 职业教育学校、高等学校相关管理人员台账 只填写相关管理人员信息 人事处

7 职业院校聘请校外教师台账
只填写校外教师、行业导师等人员
信息

人事处

8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补充表1 继培院

9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补充表2 继培院

10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基本情况补充表 继培院

11 对外开展培训明细统计补充表 填写学校对外开展培训情况 继培院


